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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珠市监高食罚字〔2019〕0318-1号

当事人：吴沃权（珠海市金鼎巴渝美食店）

地 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海华

苑3栋一楼3-5A号铺

邮 编：519000

营业执照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0400MA4UKDPY3X

经营者：吴沃权 性别：男 职务：经营者

违法事实：

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反映称：有两位学生在珠海

市金鼎巴渝美食店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。2019年3月18日上

午，我局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及其在珠海市高新区那洲村铁

皮石斛种植基地的食品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当事人销

售的大部分食品是在该加工点加工后送到店里的。当事人现

场无法提供该加工点的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我局随对该加工点的食品及餐具进行抽样。在执法人员的见

证下当事人当场销毁剩下的全部食品。经初步审查，当事人

涉嫌违反《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和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遂于当日，我局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2019年3月18日，我局委托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

检疫技术中心对当事人加工的食品和使用的餐具（菜盒）进

行检验，检验结果为餐具（菜盒）的大肠菌群含量不符合

GB14934-2016要求，判断餐具（菜盒）本次抽查不合格；被

检验的3个批次的食品结果均为合格。我局于2019年3月28日

向当事人送达了不合格检验报告，并告知3批次食品检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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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结果，当事人表示无异议。

2019年3月2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者吴沃

权进行了询问调查,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。经查：因珠海市

金鼎巴渝美食店没有配备专门的厨房，为了扩大生意，于

2019年2月28日当事人向田贵术租赁了珠海市高新区那洲村

铁皮石斛种植基地的房屋作为食品加工点，从3月4日起开始

进行加工食品，将加工完的成品装进只用开水烫过的菜盆，

并用摩托车运到珠海市金鼎巴渝美食店和现场制作的食品

配搭进行销售，以现场就餐和通过“饿了么”平台配餐的方

式，以点菜计价的结算方式，销售给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

学生及教工。至案发时止，当事人称经营额大约4500元，但

没记账。案发后，当事人立即组织配合病患救治工作，主动

立即停止对外经营，并领引执法人员对其出租屋的加工点进

行现场检查，配合抽检，主动销毁剩下的全部食品。

当事人从2019年3月4日至案发日，总货值共4500元，但

因当事人在其餐饮店和出租屋加工点均有加工食品，又没有

记账，所以在出租屋加工点加工的食品货值及非法所得无法

计算清楚。

我局于2019年4月22日向当事人发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和《听证告知书》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

申辩和听证的要求。

证据材料：

1.现场检查笔录；2.询问调查笔录；3.检验报告；4.照
片；5.相关证据材料。

处罚依据：

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：“从事食品
生产经营应当依法取得许可，并按照许可范围依法生产经
营。许可证明文件应当悬挂在其生产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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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按照许可范围从事食品、
食品添加剂生产、经营的，或者食品许可证载明事项需要变
更但未按时提出变更申请，而继续从事生产活动的，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
以下罚款。违法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
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一万元以
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
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。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“餐
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、饮具进行清洗消毒，不
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、饮具；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
洗消毒餐具、饮具的，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、
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。”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五）
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
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
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
容器，使用前未经洗净、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，或者餐
饮服务设施、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、清洗、校验；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（一）项
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罚：(一)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”

处罚决定：

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：

1.对当事人未按照许可范围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，处以

15000 元罚款；

2.对当事人使用未经消毒和消毒不合格餐具的行为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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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非

税收入罚款通知单上所载明的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

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于 6 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4 月 29 日


